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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2023-17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获得补助金额：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300万元。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有

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认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并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公司对上述政府补助收入的

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获得财政补贴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2023年3月3日，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3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绝对值的12.89%。

（二）具体补助情况

单位：万元

获得主体 获得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补助金额

金健米业

股份有限

公司

2023/3/3

常德市国库集中支

付核算中心

省级示范企

业项目专项

资金

常德市财政局 《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粮油千亿产业工程专项

资 金 的 通 知 》（常 财 建 指

【2022】91号）

与收益相

关

300.00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收到的300万元作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

当期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6日

证券代码：603307� � � � � � � � � � �证券简称：扬州金泉 公告编号：2023-011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扬州

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067号）核准，公司获准公

开发行16,750,000股新股，并于2023年2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后，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5,025万元变更为6,700万元。

公司于2023年2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企业类

型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对《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等相关条款进

行了修订和完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企业类型及

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扬州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

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036087333842

名称：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林明稳

注册资本：6700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8年02月12日

住所：扬州市邗江区杨寿镇宝女村内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帐篷、睡袋、背包、服装、鞋帽、腰带、炉具、餐具等户外用品；复合面料研发和生

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企业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6日

证券代码：600732� � � � � �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2023－020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义乌奇

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义乌奇光” ）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共减持公司股

份13,518,938股，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义乌奇光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13.39%减少至12.35%，减持股份总数占公

司当前股份总数的1.04%。

公司于2023年3月6日接到股东义乌奇光的通知， 义乌奇光于2023年1月10日至2023年3月6日期间

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3,518,938股，股份变动比例累计达到1.04%。 本次权

益变动后，义乌奇光持有公司股份160,771,7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5%，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

东。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义乌奇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苏福路126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1月10日—2023年3月6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大宗交易

2023/1/10至

2023/3/6

人民币普通股 3,392,400 0.26%

集中竞价

2023/1/10至

2023/3/6

人民币普通股 10,126,538 0.78%

合计 13,518,938 1.04%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义乌奇光

无限售流通股 174,290,679 13.39% 160,771,741 12.35%

合计 174,290,679 13.39% 160,771,741 12.35%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义乌奇光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本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持股变动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义乌奇光本次减持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义乌奇光大宗减持的受让方应当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所

受让的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5、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6日

证券代码:002556� � � � �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7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3月6日（星期一）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3月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3月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3年3月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23年2月27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19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刘贵华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

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26人， 代表股份数为497,228,91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06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9人，代表股份数为400,516,01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3.0990%；网络投票股东为187人，代表股份数为96,712,9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4072%。

中小投资者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17人，代表股份125,824,014

股，占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39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公

司向关联方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9,786,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808％；反对65,

411,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412％；弃权4,149,782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149,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6,262,8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7155％；反对65,

411,3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9864％；弃权4,149,7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9,7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981％。

安徽辉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刘贵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杨军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6日

证券代码：688096� � � � � � � � �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3-019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通欣路109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2,700,6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2,700,6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058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05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武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苏海娟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700,6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2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700,6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3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700,6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4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700,6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700,6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拟购买房产并签署〈房产买卖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802,546 99.8247 50,569 0.175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资产抵押、质押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650,046 99.9193 50,569 0.0807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 议案3、议案4已经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晖、马开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7日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重控单证遗失声明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业务总部现有下

列银保渠道 C002 版保险单遗失，单证号段：

00000507524602101-00000508250502101（74 份）、

00000512260702101-00000512504802101（25 份）、

00000513038602101-00000513504102101（48 份）、

00000504816402101-00000505005202101（20 份）、

00000505063802101-00000505656202101（60 份）、

00000506017502101-00000506554602101（55 份），上

述 282 份遗失单证特此声明作废。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海”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 2675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

配售。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1,150.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95.00元/股。其中，网

上发行1,15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

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根据《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

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6536

末“

5

”位数

32521,07521,57521,82521

末“

6

”位数

482231,982231,491225

末“

7

”位数

4736344,2236344,7236344,9736344

末“

8

”位数

27847284,02847284,52847284,77847284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

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3,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

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3年3月7日（T+2日）公告的《南京通达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

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2023年3月7日（T+2日）日终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7日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建科”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5,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40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

“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上海建科” ， 股票代码为

“60315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

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

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1.47元/股，发行数量为5,5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8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4,95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3月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9,265,639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565,076,879.33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34,361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688,120.67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497,848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3,060,316.56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152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4,683.44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代码

初步配

售数量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实际配

售金额

（元）

放弃认

购数量

（股）

1 刘疆 刘疆 A742630220 269 3,085.43 0 0 269

2 徐铭峰 徐铭峰 A325624523 269 3,085.43 0 0 269

3 王剑 王剑 A578768350 269 3,085.43 0 0 269

4 吴小丽 吴小丽 A566730130 269 3,085.43 0 0 269

5 齐劭豪 齐劭豪 A810944071 269 3,085.43 0 0 269

6 丁毅 丁毅 A454155440 269 3,085.43 0 0 269

7

山东融鑫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融鑫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B880892231 269 3,085.43 0 0 269

8

镇江国有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B881542017 269 3,085.43 0 0 269

合计 2,152 24,683.44 0 0 2,152

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

下简称 “《业务规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2018]142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36,513股，包

销金额为2,712,804.11元，包销股份数量占发行总量的比例为0.43%。

2023年3月7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3154344、021-2315456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10-8808588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7日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创智”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通达创

智” ，股票代码为“00136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

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5.13元/股，

发行数量为2,800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1,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2,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3月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5,078,60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30,225,268.2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21,39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050,731.7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799,66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0,355,506.0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38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493.94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证券账户号

（深市）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上海中信电子发展

有限公司

上海中信电子发展

有限公司

0800246153 169 4,246.97

2

李从文 李从文

0176765603 169 4,246.97

合计

338 8,493.9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21,736股，包销金额为3,059,225.68元，包销比例为0.43%。

2023年3月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不含增值税）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123、021-6882613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7日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光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3,3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26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350万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

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根据《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525.44倍，高于15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3,01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44804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3月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认购资金应当于T+2日16:00前到账。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

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3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

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6日（T+1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亚光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

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831�，3831�， 5117

末“5”位数 46936�， 71936， 96936�， 21936

末“6”位数 675024�， 925024�， 425024�， 175024

末“7”位数 4827955�， 6077955��， 7327955��， 8577955��，9827955�， 3577955��， 2327955��， 1077955

末“8”位数 8571622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亚光股份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0,15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亚光股份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系统

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3月3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2,419家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12,311个有效报价且具备配售资格的配售对象中，有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2个有效报价且具备配售资格的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其余2,417家有效报价投资者

管理的12,309个有效报价且具备配售资格的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

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9,648,070万股。

提供有效报价且具备配售资格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号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价格（元/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1 谢秋花 谢秋花 A165463842 18 800

2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B881010214 18 8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

金（A类）

2,933,220 30.40% 1,678,217 50.10% 0.00572142%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B

类）

1,993,690 20.66% 503,405 15.03% 0.00252499%

其他类型投资者（C类） 4,721,160 48.93% 1,168,378 34.88% 0.00247477%

总计 9,648,070 100.00% 3,350,000 100.00% -

注：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表格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采用四舍五入所致。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2,842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管理的“同泰新能源优选1年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8826809、021-6882609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

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

网（www.www.zqrb.cn）。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

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一彬科技

（二）股票代码：00127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23,733,4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30,933,400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投资风

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

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建华

联系地址：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兴业北路东侧工业园区

电话：0574-63322990

联系人：刘本良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景忠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 号

联系电话：010-85127689

保荐代表人：梁力、孙闽

发行人：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7

日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